
2010.20  中国财政 1

卷    首

打赢节能减排攻坚战
 文 本刊评论员

“十一五”前四年，各地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，取得明显成效，

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14.38%。但与完成“十一五”降低 20% 左右的目标相比，任务还相当艰巨。

面对严峻的形势，国务院要求坚持节能与发展相促进，开发与节约相协调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，综

合运用经济、法律、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，推进节能减排工作，确保完成“十一五”节能减排目标。各级财政部

门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，着力完善财税政策，加大支持力度，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。

支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代表着能源发展的未来方向，推动发展离不开经济政

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支持。要围绕“光伏发电发展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、生物质

能源发展、风电规模化开发”五项重点领域，从“公共平台、科技研发、产业化、示范推广、消费培育”五个方面予

以全面推动，力争在重点领域、重点产业取得突破。在当前形势下，要以企业为主体、以科技为支撑，充分发挥市

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公共财政的引导和支持作用，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，采取财政补贴、税收减免、

价格优惠等措施，重点开拓使用市场，显著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。

支持实施重点节能工程，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。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、重点行业烟气脱硫、节能环保能

力建设等，确保形成年节能能力 8000 万吨标准煤，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1500 万吨、垃圾日处理能力 6 万吨，

实现部分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全覆盖。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，强化财政对生态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保

障。继续着力抓好工业、建筑、交通三大重点领域节能，公共机构能耗指标比 2009 年降低 5%。

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推广使用范围。由财政等部门联合组织实施的“节能产品惠民工程”，对消费者购买高效节

能的家用电器给予财政补贴，加快了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利用。一些地方对符合节能要求的重点工程、节能效果

显著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设备投资额的 10—15% 补助投资单位。要进一步探索更加有效的财税支持举措，加

快实施“节能产品惠民工程”，重点在节能效果显著、使用量大、群众生产生活必需的家电、照明、汽车、电机等 4

大类产品中普遍推广应用高效节能产品，并带动实现规模经济，降低产品价格，建立节能环保产品推广长效机制。

同时全面实行政府优先和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，认真落实推进合同能源管理、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

措施。

鼓励节能技术推广，加强节能能力建设。加大对节能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所得税税前抵扣比例，对生产节

能产品的专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，对购置生产节能产品的设备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

新增所得税的优惠政策。对关键性的、节能显著且价格等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大节能设备和产品，在一定期限内

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 ；对个别节能效果非常明显的产品，在一定期限内，可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。对从

事节能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征营业税 ；对单位和个人为生产

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、技术培训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，可予以免征

或减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对符合一定标准的节能生产企业，在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方面可适当给

予一定的减免优惠。完善“以奖代补”机制，把奖励资金与节能效果、工作努力程度挂起钩来，大力支持节能技术

改造与淘汰落后产能，充分利用市场约束和财政激励机制推进节能工作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把节能技术改造与产业

升级结合起来，鼓励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新技术，推动产业升级，并加强节能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攻关，发布节

能环保技术和产品目录，扩大能效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实施范围。

节能减排任重道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的各项财税政策，建立健全政府引导、企

业自主、金融机构贷款和社会资金积极参与的节能减排投入机制，不断加大资金投入，为节能减排提供有力保

障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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